(2024)京0101民初12330号案件
评估中止函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受贵院委托对(2024)京0101民初12330号案件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园丁小区14号楼6层（3）-6-12号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7月29日收到贵院邮寄的委托书及资料。
我司已于2024年7月30日书面通知原告李敏代理人詹文君预缴评估费6000元。2024年8月6日联系原告李敏代理人詹文君，催预缴费，并告知3天内完成预缴费。2024年8月7日原告李敏预缴费10000元。
2024年8月14日我司评估专业人员联系双方当事人看现场时间，8月16日被告时间不便，8月20日原告时间不便。经沟通，暂定现场勘察时间为8月22日上午11点。
2024年8月22日，因原告李敏临时取消，评估公司中途接到通知中止现场勘察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望贵院协助协调完成现场查勘工作，特此申请中止评估，待同双方当事人确认好现场查勘时间，恢复评估工作。

望予批准。


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4年8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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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予批准。


 




(202 4 ) 京 01 01 民初 12330 号 案件   评估 中止函   北京市 东城 区 人民法院 ：   我公司于 202 4 年 7 月 26 日受贵院委托 对 (2024) 京 0101 民初 12330 号 案件 位于 北京市 平谷区平谷镇园丁小区 1 4 号楼 6 层（ 3 ） - 6 - 12 号房 屋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 ，并于 2 024 年 7 月 2 9 日收到贵院邮寄的委 托书及资料 。   我司已 于 202 4 年 7 月 3 0 日 书面通知 原告 李敏 代理人 詹 文 君 预缴 评估费 6 000 元 。 2 024 年 8 月 6 日 联系 原告 李敏 代理人 詹 文 君 ， 催 预 缴费， 并告知 3 天内 完成 预 缴费。 2 024 年 8 月 7 日 原告 李敏 预 缴费 1 0000 元 。   2 024 年 8 月 1 4 日 我司 评估专业 人员 联系 双方 当事人 看现场 时间， 8 月 1 6 日 被告 时间 不 便， 8 月 2 0 日 原告 时间 不 便。 经 沟通， 暂定 现 场 勘察 时间 为 8 月 2 2 日 上午 1 1 点。   2 024 年 8 月 2 2 日， 因 原告 李敏 临 时 取消， 评估 公司 中途 接到 通 知 中止 现场 勘察。   望 贵 院 协助 协调 完成 现场 查勘 工作， 特此申请中止评估， 待 同 双 方 当事人 确认好 现场 查勘 时间 ， 恢复 评估 工作 。     望予批准。  

